
銘傳大學 
諮商臨床與工商心理學系碩士班臨床心理學組 

臨床心理全職實習合約書 
 

   銘傳大學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立契約書人      實習機構全稱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   實習生姓名   （以下簡稱丙方） 

    雙方同意為甲方諮商臨床與工商心理學系碩士班臨床心理組_____名學生

_______(學號：_________)於臨床心理學實務課程全職實習事宜，在不違反心理

師法及其施行細則、銘傳大學諮商臨床與工商心理學系碩士班臨床心理學組課

程全職實習辦法等法規之原則下，協議訂定本合作契約，條款如下： 
1、​ 實習期間自ooo年oo月oo日至ooo年oo月oo日止。 
2、​ 乙方同意為甲方之臨床心理全職實習課程之全職實習機構，並協助甲方

辦理下列事項： 
（1）​ 提供臨床心理全職實習機會予丙方，並給予指導及協助。 
（2）​ 遴選合格優秀之臨床心理師擔任全職實習學生之實務督導，並需有「主

要督導」和「代理督導」，如「主要督導」需要請假，「代理督導」可接續督

導工作，並簽屬具備同樣效力的全職實習相關文件。 
（3）​ 全職實習整體督導時數必須至少佔當月工作時數的10%，在此10%中必

須至少有一個小時面對面個別且督導，其餘可為全職實習單位內的團

體督導。 
（4）​ 全職實習整體督導時數必須至少佔當週工作時數的 10%，在此 10% 中

必須至少有一個小時面對面個別且督導，其餘可為實習單位內的團體

督導。 
（5）​ 安排並督促丙方參與各項進修活動。 
（6）​ 丙方每週實習時數平均三十六小時，每週五個工作天。一年合計達四十

八週或一千九百二十小時以上。並允許丙方每週回校進行校內督導半

天。 
（7）​ 參與丙方實習成績之評量，共同開立實習成績及格者之實習證明書。 
（8）​ 實習期間如遇丙方因故請假，乙方提供協助丙方補足請假期間的時數

和其所應負責實習工作之機會。 
3、​ 全職實習內容： 
（1）​ 心理衡鑑。 
（2）​ 個別心理治療。 
（3）​ 團體心理治療。 
（4）​ 心理諮詢、心理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作。 
（5）​ 見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工作。 
（6）​ 其他經實習機構安排之臨床心理相關工作。 

4、​ 基於互惠原則，甲方應協助乙方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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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​ 督導全職實習學生於見習期間認真投入全職實習工作，遵守專業人員倫

理守則及全職實習單位工作規約。 
（2）​ 提供丙方臨床諮詢及督導。 
（3）​ 發予臨床心理教師督導聘書。 

5、​ 全職實習期間丙方如有未按規定從事臨床全職實習，有損乙方之聲譽或

其他不適任情事等，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，經報請甲方同意，得隨時終

止全職實習，丙方不得異議。 
6、​ 甲乙雙方應指定專人辦理丙方於全職實習期間之輔導事宜，彼此保持密

切聯繫，增進雙方合作，以落實臨床實務見習制度。 
7、​ 由甲方協助丙方體檢及投保（內容應含一般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意外傷

害保險最低保額），並於報到當日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予乙方存查。 
8、​ 丙方在全職實習期間在乙方所使用之器材、物品，如有不慎或故意毀損

等情事，由甲方輔導丙方負責賠償。 
9、​ 本合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，至全職實習結束時止。 
10、​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雙方同意修訂之。 
11、​本合約書乙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 
立約人  甲    方：銘傳大學 

代表人：李選士校長 
 
 
 
 
 
 
 

乙    方： 
代表人： 

 
 
 
 
 
 
 

丙    方： 
 
 
 
 
 
 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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